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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「印鑑登記辦法」，業經內政部於103年1月29日以台內戶

字第1030085370號令廢止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奉臺中市政府交下內政部103年1月29日台內戶字第103008

53705號函辦理。

二、「印鑑登記辦法」原係依政策及事實之需要訂定，因未有

法律授權，爰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21條第3款規定廢止本

辦法。

正本：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(臺中市政府民政局除外)、臺中市各區戶政事務所

副本：本局戶政科 2014-02-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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